高雄市立光華國中115學年度 
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學生個別輔導計畫 
學生姓名：＿＿＿＿＿＿＿＿

縮短修業年限鑑定評量結果 （限填當學年度）
	學年度
	測驗名稱
	領域
	年級
	分數
	常模分數
	結果

	
	團體智力測驗
	
	
	
	
	

	
	○○學科成就測驗
	
	
	
	
	

	
	
	
	
	
	
	



	安置階段學科/年級/類型

	○○學年度就讀年級
	領域
	安置類別
	安置年級
	安置班級（地點）

	
	
	
	
	





審查日期：○○年○○月

一、學生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生日 
	西元       年    月   日

	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
	
	聯絡 
電話 
	住家：
手機：
手機：

	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
	
	
	

	○○學年度就讀班級
	
	級任教師 
	

	安置班級 
	
	輔導教師 
	

	就讀資優資源班 
	□是 □ 否 就讀資優資源班 
	資優資源班 
導師 
	


說明：首次申請學生免填，舊生請詳細填寫。
說明：首次申請學生免填，舊生請詳細填寫。

二、歷年鑑定紀錄
	學年度
	測驗名稱
	領域
	年級
	分數
	常模分數
	結果

	
	團體智力評量
	
	
	
	
	

	
	
	
	
	
	
	



三、歷年縮短修業年限安置經歷 
	學年度
	教育階段
	現就讀年級
	領域
	安置類別
	安置年級
	安置班級

	
	
	
	
	
	
	

	
	
	
	
	
	
	



四、學業成就表現 
	領域名稱 
（請依年級更改領域項目）
	安置 
年級 
	學期成績 
	優、弱勢分析（簡要說明） 

	
	
	上學期 
	下學期 
	

	本國語文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健康與體育 
	
	
	
	

	綜合活動 
	
	
	
	

	
	
	
	
	



五、特殊表現:
	科目領域
	日期 
	成績表現 

	
	
	

	
	
	









六、學生特質及需求分析 
	
家長
觀察
紀錄
	家居生活情形 
	

	
	在家學習狀況 
	

	
	親子互動情形 
	

	
	家長管教態度 
	

	
	課外學習活動安排 
	

	教師
觀察
紀錄 
	學習興趣 
	

	
	學習特長
分析 
	

	
	教師觀察評語及建議事項 
	

	社會
適應
行為
評量 
	與同儕團體
互動情形
	

	
	生活適應情形 
	

	
	壓力調適情形 
	

	
	自我管理情形 
	

	學生特質
綜合分析 
	

	特殊教育之需求
(包含學習需求、相關服務與支持策略)
	(包含學習所需之適性教材、相關設備設施、排課協調、無障礙環境、特教諮詢、諮商晤談、巡迴輔導、親職教育等輔導措施或外聘特殊專才教師人力資源及其他必要之行政支持與服務。) 





七、輔導方案
　　　　　　　　　　　　　　　　　　　　　　　　　　　　　　　　　　　　　　　     　　　
（一）目標 
	
（二）輔導（教學內容）重點 


 （三）教學進度表(申請跳級者，免附)

 (四)學習時間規畫（課表）
	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晨光
	
	
	
	
	

	1
	
	
	
	
	

	2
	
	
	
	
	

	3
	
	
	
	
	

	4
	
	
	
	
	

	午休

	5
	
	
	
	
	

	6
	
	
	
	
	

	7
	
	
	
	
	


（五）評量方式
	
（六）師資
	科目（領域）
	教師
	備註
(簡要註明校內或校外教師，校外教師請填寫學經歷)

	
	
	

	
	
	

	
	
	


（七）至校外學習之安全維護或交通往返安排： 
（八）免修所需之授課鐘點費支付情形： 


八 、輔導小組
	家長
	輔導教師
	級任教師
	特教組長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輔導主任
	校長

	
	
	
	



